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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赣市府办字〔2023〕56号

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做好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预结算

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市属、驻市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预、结算评审工作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提高对预算评审的认识，改进预算评审方式

工程预算是以施工图设计文件为依据，按照规定的程序、方

法和依据，在工程施工前对工程项目工程费用进行的预测和计算，

是设计阶段控制工程造价的重要环节，是规控资金合理使用和确

定工程招标控制价的依据，是确定合同价款及拨付工程进度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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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。项目建设单位在编制预算时应对重要的、涉及较大费用的

措施进行经济论证，在可行基础上选取费用最低的方案，为造价

控制打好基础。财政部门要遵照现行的工程计价规范，依据送审

图纸和清单等资料，对项目工程量、综合单价等进行全面审核，

提高工程造价的合理准确性，强化工程预算评审对项目管理的指

导效用。

二、进一步完善财政评审项目管理，严格评审操作规程

1.严格评审项目资料报审。财政部门应明确建设单位送审项

目需提交的文件、资料目录，并及时做好项目资料受理工作。对

资料不齐全、不具备评审基本条件的，不予评审。

2.强化评审项目资料初审。财政部门要严格按要求对送审资

料进行初审，送审的工程预、结算内容必须与批准的项目概算建

设内容一致，且遵循投资估算控制概算、概算控制预算、预算控

制结算的原则，发现送审资料存在超概算、程序不齐等情形的，

要及时退审。

3.严控评审项目工程变更。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随意变更，

因特殊情况确需变更的应做好工程变更经济论证，并严格遵照我

市工程变更增量的有关规定办理变更手续。手续办理必须在变更

事项实施之前，实施之后补办的，财政部门不得认可。

4.严控结算评审增补资料。结算评审项目受理后，原则上不

得增补资料，确需增补资料的需经监理、造价监控单位书面认可，

并由建设单位出具正式申请文件。增补资料造成项目投资超概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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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合同价的，财政部门要及时退审。

5.加强评审项目过程监控。建设单位要加强项目管理，做好

项目合同文本、签证资料、施工图纸、设计变更、照片影像等过

程资料的收集整理并在规定时间内报财政部门审核。财政部门重

点针对隐蔽工程、重大设计变更、较大工程量签证等关键环节，

通过翻阅资料、现场踏勘、多方核对、协商讨论、专家研讨等方

式进行核实核算。对佐证不齐全、未经核实的，财政部门不得认

可。同时，财政部门要加快评审信息化平台建设，努力实现评审

项目的全过程、全环节监管。

6.规范项目评审结果核对。财政部门组织建设单位、中介机

构开展核对工作，并就核对中产生的争议问题协商讨论或组织专

家论证。建设单位必须全力协同配合。原则上财政部门和受委托

的中介机构在评审全过程中不与施工单位接触，确有必要的，由

建设单位陪同并代表建设单位一方。

三、进一步明确和理顺评审各方关系，提高评审质量

财政部门受建设单位委托，根据建设单位送审的项目资料组

织开展评审工作，建设单位对项目送审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

合法性负责，财政部门对预、结算项目评审结果负责。中介机构

接受财政部门的委托开展评审工作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响应各节点

的评审工作要求并对预、结算项目评审报告承担法律责任。财政

部门要加强与建设单位的沟通对接，及时将评审过程中发现的问

题、情况发函告知，对严重影响评审工作甚至带来重大隐患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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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进行廉政风险提示，督促单位对提示事项及时整改落实。同时，

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中介机构的考核管理，监督和指导中介构按照

“合法、独立、公平、客观”的原则开展项目评审工作。评审过

程中，评审各方发现相关方存在违规违纪行为,要及时报告纪检监

察部门或有关管理部门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赣市府办字〔2017〕155号文同

时作废。

2023年 5月 3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

公室，赣州军分区，市委各部门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群

众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23年 6月 6日印发




